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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DB43/T 2199—2021《水环境中 12种毒品及其代谢物、人口标记物检验方法》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总则； 

——水环境中吗啡和 O
6
-单乙酰吗啡含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水环境中甲基苯丙胺和苯丙胺含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水环境中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含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水环境中可卡因和苯甲酰爱康宁含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 

——水环境中 3,4-亚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和 3,4-亚甲基二氧基苯丙胺(MDA)含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水环境中甲卡西酮含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水环境中人口标记物可替宁含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本文件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产商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和湖南省毒品检验分析室（长沙市公安局毒品检验

鉴定中心）。 

本文件的参与单位：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和深圳物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红梅、张旭东、肖蓉、覃汉兵、李欣、钱荣敬、唐超群、陈实、叶小兰、张

蕾、陆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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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中 12 种毒品及其代谢物、人口标记物检验方法 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环境样品中甲基苯丙胺、苯丙胺、吗啡、O
6
-单乙酰吗啡、可卡因、苯甲酰爱康宁、

氯胺酮、去甲氯胺酮、3,4-亚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3,4-亚甲基二氧基苯丙胺(MDA)、甲卡西

酮和可替宁检验的方法、基本原则、质量控制手段、结果评价和废物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水环境（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甲基苯丙胺、苯丙胺、吗啡、

O
6
-单乙酰吗啡、可卡因、苯甲酰爱康宁、氯胺酮、去甲氯胺酮、MDMA、MDA、甲卡西酮和可替宁的

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041 质谱分析方法通则 

HJ 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 技术导则 

HJ/T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3 定义 

 

3.1 

水环境  water environment 

水环境是指自然界中水的形成、分布和转化所处空间的环境，是指围绕人群空间及可直接或间接影

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水体，其正常功能的各种自然因素和有关的社会因素的总体。本文件中的水环境指

的是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自然水体（地表水和地下水）。 

3.2 

人口标记物 population marker 

人口标记物是经过人类身体代谢产生和排出体外的物质，在污水流行病学中，它能够用于服务人口

数的估算。 

 

4 方法原理 

 

向样品中添加同位素内标，样品中的毒品及其代谢物经离线或在线固相萃取柱富集，采用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进行检测，以保留时间（tR）和质谱特征碎片离子进行定性分析，同位素内标法进行定量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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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要求 

 

5.1 实验人员 

5.1.1 在承担水环境样品检验工作前应经过必要的培训和能力确认，能力确认方式应包括基础理论、

基本技能、样品分析的培训与考核等，并按照 HJ 168的要求做好方法验证相关工作。 

5.1.2 应遵守实验室相关制度和操作规程。 

5.1.3 应接受过实验室安全教育，掌握有关化学安全防护知识。 

5.2 实验环境 

5.2.1 实验室环境应不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5.2.2 检验人员应对检验过程中的实验环境进行监测和记录。 

5.3 实验设备 

5.3.1 实验设备应放置在符合仪器安装条件的环境中，保证良好的运行状态。 

5.3.2 根据不同设备的具体要求，在规定时间和频次内对实验设备进行调试、维护等，以确保仪器处

于最佳测试、运行状态。 

 

6 检测方法 

 

6.1 甲基苯丙胺和苯丙胺 

按 DB43/T 2197—2021进行。 

6.2 吗啡和 O
6
-单乙酰吗啡 

按 DB43/T 2193—2021进行。 

6.3 可卡因和苯甲酰爱康宁 

按 DB43/T 2195—2021进行。 

6.4 氯胺酮和去甲氯胺酮 

按 DB43/T 2194—2021进行。 

6.5 MDMA和 MDA 

按 DB43/T 2200—2021进行。 

6.6 甲卡西酮 

按 DB43/T 2196—2021进行。 

6.7 可替宁 

按 DB43/T 2192—2021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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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控制 

 

7.1 空白分析 

每 20 个样品至少做一个实验室空白。以检查可能存在的干扰，实验室空白中检出每个目标化合物

的浓度应低于方法检出限，否则须查找原因，重新分析。 

7.2 平行样的测定 

每份样品平行分析 2次，两个平行样品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10％，否则应重新测定，直到相对

偏差满足要求。 

7.3 基体加标样 

每 20个样品至少测定 1个基体加标样，加标回收率应在 70％-120％之间。 

7.4 实验室间偏差 

实验室间对同一样品进行测定时，若测定结果小于 50 ng/L，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小于 20％，若

测定结果大于 50 ng/L，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小于 15％。 

7.5 标准溶液校准 

标准曲线分析完毕后，须用其他已知浓度的标准溶液对其进行校准，校准浓度与其标示值的相对偏

差不能超过 10％。 

每分析 20个样品要对标准曲线的中间点进行回测，回测值与首次测量值的相对偏差不能超过 10％。 

 

8 结果评价 

 

8.1 阳性结果评价 

试样中出现与标准曲线溶液中目标物保留时间相同（偏差在±2.5％之内）的色谱峰，且试样中各

目标物的定性离子对的峰面积比与浓度接近的标准曲线溶液中对应的定性离子对峰面积比进行比较，偏

差不超过表 1 规定的范围，且空白样品无干扰，则阳性结果可靠。 

表 1 定性离子对峰面积比的最大允许偏差范围 

定性离子对峰面积比 ≥50％ 20％～50％ 10％～20％ ≤10％ 

最大允许偏差范围 ±20％ ±25％ ±30％ ±50％ 

8.2 阴性结果评价 

试样中未出现与标准曲线溶液中目标物一致的色谱峰，但出现了与标准曲线溶液中对应的氘代内标

物的色谱峰，空白样品无干扰，则阴性结果可靠。 

 

9 废物处理 

 

实验产生的废物不得随意倾倒，应集中存放，分类保管，进行合理标识，按规定处置。 

 




